关于2011级“高等数学A”课程分层教学的有关事项

为使学生更好地掌握“高等数学A”课程的教学内容，根据学生数学基础实行因材施教，按照国家数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有关要求，对“高等数学A”课程实行分层教学，即经过数学水平测试后，根据成绩分为甲、乙、丙三个层次教学班进行授课。现将有关要求说明如下：
一、对“高等数学A”甲、乙、丙班的教学要求

1．甲班

要求学生有较好的数学基础与数学素质，在学习高等数学过程中对相关知识能够融会贯通，深入理解并掌握有关理论知识，有较强的推理计算能力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，将以较深深度、较宽广度及较快进度进行教学。

2．乙班  

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与数学素质，在学习高等数学过程中对相关知识能够学以致用，能理解并掌握相关理论知识，有一定的推理计算能力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，将以一定深度和广度及适中的教学进度进行教学。

3．丙班  

要求学生要有相应的数学基础与数学素质，在学习高等数学过程中对相关知识能够识记，了解相关理论知识，应具备后续学习的推理计算能力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，将以适当的深度和广度及适中的教学进度进行教学。
二、学习成绩评定及考核
“高等数学A”成绩评定由平时成绩、阶段性考试成绩（两次）及期末考试成绩三部分组成，占比定为20%、20%、20%及40%。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不满30分（含30分）者，学习成绩评定为不及格。
甲、乙班考试均为同一试卷，丙班单独试卷。
三、班级设置

第一学期设一个甲班、十个乙班、一个丙班；第二学期设二个甲班，九个乙班，二个丙班。
四、分（换）班原则
1．第一学期新生入学后，根据“高等数学”分级测试成绩和教学班容量分为甲、乙、丙班。
2．第二学期根据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，学生可以申请换班学习，即甲、乙班互换，乙、丙班互换。其中，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在70分以上的甲班学生，可以在甲班继续学习，70分以下的学生应换到乙班学习；乙班卷面成绩在85分以上者，在自愿申请并得到批准的前提下可调到甲班学习，乙班卷面成绩在30分以下者调到丙班学习；丙班卷面成绩70分以上者在自愿申请并得到批准的前提下可调到乙班学习。

3．甲班学生在考试成绩满足继续留在甲班学习的前提下，其本人自愿申请到乙班学习，原则上给与批准。甲班学生不允许申请到丙班学习，丙班不允许申请到甲班学习。

5．调班受理时间为第二学期第1周内，学生将申请递交到信息学院数学公共基础教学部。在调班结束后，不再允许学生调班。

6．“高等数学A”的分班状况最终以教务处公布的结果为准。
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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